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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78）

公告

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監事履職及派發2016年度末期股利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於2017年
5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在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太平橋大街25號中國光大中
心A座1320會議室召開的本公司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
表決結果。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4月7日之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日期為2017年4月13日之關於股東週年大會
的通函（「通函」）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含義。

1. 股東週年大會召開和出席情況

股東週年大會於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在中國北京市西城區
太平橋大街25號中國光大中心A座1320會議室召開。

股東週年大會由董事會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長、總裁薛峰先生主持。股東週
年大會並無否決或修改議案情形，亦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新議案以投票
表決及批准。

於股東週年大會召開當日，本公司已經發行的股份總數為4,610,787,639股
（包括3,906,698,839股A股和704,088,800股H股），此乃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對議案進行表決的股份總數。本公司股東中國光大集
團股份公司（直接持有1,159,456,183股A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25.15%）
及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1,139,250,000股A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的24.71%）對第6項議案（審議及批准關於2017年度預計日常關聯╱連交易
的議案）的表決進行了回避。除上文所述者外，所有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就所提呈的決議案進行表決時，未受任何限制。概無股東獲賦予權利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但只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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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76人，共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2,829,761,493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61.372626%。其中，A股
股東及股東代理人73人，共代表2,405,377,388股A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的約52.168470%；H股股東及股東代理人3人，共代表424,384,105股H
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9.204156%。

股東週年大會的正式召集和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相關法律法
規、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現場
投票和網絡投票（僅適用於本公司A股股東）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表決，表決方
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本公司在任董事十一人，其中兩人出席了股東週年大會。在任監事五人，其
中兩人出席了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秘書朱勤女士亦出席了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聘請的中國法律顧問代表及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相關人員亦
出席了股東週年大會。

2.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數
百分比

(%) 股數
百分比

(%) 股數
百分比

(%)

1. 審議及批准2016年度董事會工作
報告。

A股 2,405,313,383 99.997339 64,000 0.002660 5 0.000001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829,697,488 99.997738 64,000 0.002261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2. 審議及批准2016年度監事會工作
報告。

A股 2,405,313,383 99.997339 64,000 0.002660 5 0.000001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829,697,488 99.997738 64,000 0.002261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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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數
百分比

(%) 股數
百分比

(%) 股數
百分比

(%)

3. 審議及批准2016年度報告。 A股 2,405,313,383 99.997339 64,000 0.002660 5 0.000001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829,697,488 99.997738 64,000 0.002261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4. 審議及批准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
案。

A股 2,405,307,883 99.997110 69,500 0.002889 5 0.000001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829,691,988 99.997544 69,500 0.002455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5. 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汪紅陽先生
為本公司監事的議案。

A股 2,405,187,112 99.992090 190,271 0.007909 5 0.000001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829,571,217 99.993276 190,271 0.006723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6. 審議及批准關於2017年度預計日
常關聯╱連交易的議案。

A股 106,607,200 99.939998 64,000 0.059997 5 0.000005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530,991,305 99.987948 64,000 0.012051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7. 審議及批准關於2017年度自營業
務規模的議案。

A股 2,405,313,383 99.997339 64,000 0.002660 5 0.000001

H股 424,384,10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829,697,488 99.997738 64,000 0.002261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8. 審議及批准關於聘請2017年度外
部審計機構的議案。

A股 2,405,187,112 99.992090 190,271 0.007909 5 0.000001

H股 424,110,905 99.935624 273,200 0.064376 0 0.000000

合計 2,829,298,017 99.983621 463.471 0.016378 5 0.000001

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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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決議案的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上述決議案均已作為普通決議
案獲得正式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的點票監票人為本公司的股東代表、本公司的監事代表、本公
司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的代表以及本公司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代表。

關於上述議案的詳細內容，可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通函。

3. 選舉本公司監事及監事履職

本公司股東通過上述普通決議案而選舉的本公司監事的簡歷如下：

汪紅陽先生（「汪先生」），1977年出生，文學學士，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非執
業會員。汪先生現任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
份代號為：00165）副首席財務官。歷任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助
理經理、經理、高級經理和合夥人。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除上文簡歷所披露內容之外，汪先生在過去三年沒有在
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中擔任董事職務。汪先生
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控股股東或其各自的
附屬公司沒有任何其他關係，也沒有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
務。於本公告日期，汪先生未擁有任何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股份之權益（按
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指的定義）。

除上文簡歷所披露內容外，就汪先生的委任而言，沒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h)至(v)中要求而須予披露的資料，亦沒有任何須提請本公司股東
注意的事項。汪先生沒有受過中國證監會或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
所的懲戒。

本公司於2017年5月10日收到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關於核准汪紅陽證券公
司監事任職資格的批覆》（滬證監許可[2017]44號）（「批覆」）。根據中國證監會
頒佈的《證券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監管辦法》，汪先生的
監事任職自本公司股東大會選舉通過且取得證券公司監事任職資格後生效。
因此，根據批覆及股東週年大會的相關決議，汪先生擔任本公司第四屆監事
會監事的任職自2017年5月24日起生效，任期至該屆監事會任期結束。汪先生
在擔任本公司監事期間，將不會從本公司領取報酬。本公司將盡快與汪先生
訂立服務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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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派發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

（一） 股利派發詳情

由於股東週年大會第四項決議案有關本公司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
獲批准通過，董事會欣然宣佈以下關於派發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
予股東的詳情：

1. 本公司將向於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
之H股股東派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利每10股派發
現金股利人民幣2.00元（含稅）。

2. 現金股利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本公司A股股東支
付，以港幣向本公司H股股東支付。港幣實際發放金額按照股東
週年大會召開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的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基
準匯率（即人民幣0.88210元兌1.00港元）計算，即每10股H股派發
現金股利2.26732港元（含稅）。

3. 本公司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理人（「收
款代理人」），並將向收款代理人支付本公司宣派予本公司H股股
東的2016年度末期股利。該末期股利將由收款代理人於2017年7月
19日（星期三）支付並由本公司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以平郵寄予有資格享有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的H股
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負責。

4. 為釐定有權獲派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
司將於2017年6月9日（星期五）至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H股股東如欲
獲得分派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資格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須
於2017年6月8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之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1716號舖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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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扣代繳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及《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
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的規
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
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
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
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
份，其應得之末期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個人股東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
[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
[2011]348號），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
的股票取得的紅利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但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
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澳
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應稅收優惠。根據相關稅收協定及稅
收安排規定的相關股息稅率一般為10%，為簡化稅收徵管，在香港發
行股票的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派發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10%稅率扣
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事宜。對股息稅率不屬10%的情況，按
以下規定辦理：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股息稅率的稅
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公司派發末期股息時將暫按10%
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
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應按相關稅收協定規定
的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及

• 取得末期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
定的國家（地區）居民、與中國沒有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居民
或其他情況，應按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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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H股個人股東認為本公司扣繳其個人所得稅稅率與其居民身份所屬
國家（地區）和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的股息稅率不符，請及時向本
公司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書面委託以及有
關其屬於協定國家（地區）居民的申報材料，並經本公司轉呈主管稅務
機關後，進行後續涉稅處理。

（三） 向滬股通投資者派付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

對於投資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的香港聯交所投資
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滬股通投資者」），其末期股利將由本公司通過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義
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
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

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
稅收協議規定現金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
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
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議稅率計算
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的股權登記日、除息日、末期股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
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本公司A股股利派發將按照以下時間表進行：
股權登記日為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除息日及現金股利派發日為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有關A股派息的其他詳細資料，請參照本公
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另行公佈的公告。

（四） 向港股通投資者派付本公司2016年度末期股利

對於投資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H股股票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
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港股通投資者」），本公司已
經與中登公司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登公司作
為港股通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末期股利，並通過其登
記結算系統將末期股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末
期股利以人民幣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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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2014年11月17日施行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相關規定：

• 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利，本公
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
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利，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
稅；及

• 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利，本公
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
自行申報繳納。

根據自2016年12月5日施行的《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
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

• 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深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利，本公
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
深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利，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
稅；及

• 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深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利，本公
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
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除息日、末期股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
公司H股股東一致。

如本公司股東對本公告中所述的涉稅事宜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
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H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
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根據
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嚴格依照記錄日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代扣代
繳相關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
任何要求及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本公司概不承擔責任，亦不會受
理。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錯誤確定而引致的任何索償
或對代扣代繳機制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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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師見證情況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見證了股東週年大會，並認為股東週
年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的股東或股東代理人的資格及表決程序
均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週年大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
效。

承董事會命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裁

薛峰

中國上海
2017年5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高雲龍先生（非執行董事）、葛海蛟先生（非執行
董事）、薛峰先生（董事長、執行董事、總裁）、殷連臣先生（非執行董事）、陳
明堅先生（非執行董事）、楊國平先生（非執行董事）、朱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徐經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熊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哲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